
什么是房产税？哪些人需要缴纳房产税？

房产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房产税征收与缴纳之间权利及义务关系的法

律规范。 现行房产税法的基本规范，是 1986年 9 月 15 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 行条例》（以下简称《房产税暂行条例》）。

征收房产税有利于地方政府筹集财政收入，也有利于加强房产管理。

一、纳税义务人与征税范围

（一）纳税义务人

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照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向产权所有

人征收 的一种财产税。房产税以在征税范围内的房屋产权所有人为纳税人。其

中：

1.产权属国家所有的，由经营管理单位纳税；产权属集体和个人所有的，由

集体单位和个人纳税。

所称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外国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军队以及其他单

位；所称个人, 包括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个人。

2.产权出典的，由承典人纳税。所谓产权出典，是指产权所有人将房屋、生

产资料 等的产权，在一定期限内典当给他人使用，而取得资金的一种融资业务。

这种业务大多 发生于出典人急需用款，但又想保留产权回赎权的情况。承典人

向出典人交付一定的典 价之后，在质典期内即获抵押物品的支配权，并可转典。

产权的典价一般要低于卖价。 出典人在规定期间内须归还典价的本金和利息，

方可赎回出典房屋等的产权。由于在房 屋出典期间，产权所有人已无权支配房

屋，因此，税法规定由对房屋具有支配权的承典 人为纳税人。

3.产权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屋所在地的，或者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

决的, 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纳税。



所谓租典纠纷，是指产权所有人在房产出典和租赁关系上，与承典人、租赁

人发生各种争议，特别是权利和义务的争议悬而未决的。此外还有一些产权归属

不清的问题, 也都属于租典纠纷。对租典纠纷尚未解决的房产，规定由代管人或

使用人为纳税人，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征收管理，保证房产税及时入库。

4.无租使用其他房产的问题。纳税单位和个人无租使用房产管理部门、免税

单位及 纳税单位的房产，应由使用人代为缴纳房产税。

（二）征税范围

房产税以房产为征税对象。所谓房产，是指有屋面和围护结构（有墙或两边

有柱）， 能够遮风避雨，可供人们在其中生产、学习、工作、娱乐、居住或储

藏物资的场所。房 地产开发企业建造的商品房，在出售前，不征收房产税；但

对出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已 使用或出租、出借的商品房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

房产税的征税范围为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具体规定如下：

1.城市是指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市。

2.县城是指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地区。

3.建制镇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建制镇。

4.工矿区是指工商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符合国务院规定的建制镇标

准但尚 未设立建制镇的大中型工矿企业所在地。开征房产税的工矿区须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批准。

房产税的征税范围不包括农村，主要是因为农村的房屋，除农副业生产用房

外，大部分是农民居住用房。对农村房屋不纳入房产税征税范围，有利于减轻农

民负担，繁荣 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发展和社会稳定。

哪些人可以不用缴纳房产税？

房产税的税收优惠是根据国家政策需要和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制定的。由于房

产税属地方税，因此给予地方一定的减免权限，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地处理问题。



目前，房产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

1.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上述人民团体，是指

经国务院授权的政府部门批准设立或登记备案并由国家拨付行 政事业费的各种

社会团体。上述自用的房产，是指这些单位本身的办公用房和公务用房。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免税单位的出租房产以及非自身业务使用的生产、营业

用房不属于免税范围。

2.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如学校、医疗卫生单位、托儿所、

幼儿园、 敬老院、文化、体育、艺术等实行全额或差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所

有的，本身业务范围内使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需要注意的是，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其经费来源实行自收

自支后， 应征收房产税。

3.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宗教寺庙自用的房产，是指举行宗教仪式等的房屋和宗教人员使用的生活用

房。 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是指供公共参观游览的房屋及其管理单位的

办公用房。 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中附设的营业单位，如影剧院、饮食部、

茶社、照相馆 等所使用的房产及出租的房产，不属于免税范围，应照章纳税。

4.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房，主要是指居民住房，不分面积多少，一律免征房产

税。

对个人拥有的营业用房或者出租的房产，不属于免税房产，应照章纳税。

5.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疾病控制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等卫生机构自用的房

产，免征房产税。

6.从 2001年 1月 1 日起，对按政府规定价格出租的公有住房和廉租住房，

包括企业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向职工出租的单位自有住房，房管部门向居民出租

的公有住房，落实私房政策中带户发还产权并以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向居民出租的

私有住房等，暂免征收房产税。



暂免征收房产税的企业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向职工出租的单位自有住房，是

指按照 公有住房管理或纳入县级以上政府廉租住房管理的单位自有住房。

7.为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公租房）的建设和运营，对经营公租房的租金收入，

免征房产税。公共租赁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应单独核算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未

单独核算的， 不得享受免征房产税优惠政策。

&企业办的各类学校、医院、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9.经有关部门鉴定，对毁损不堪居住的房屋和危险房屋，在停止使用后，可

免征房产税。

10.自 2004年 7 月 1 日起，纳税人因房屋大修导致连续停用半年以上的，在

房屋大修期间免征房产税。

11.凡是在基建工地为基建工地服务的各种工棚、材料棚、休息棚、办公室、

食堂、 茶炉房、汽车房等临时性房屋，无论是施工企业自行建造还是基建单位

出资建造，交施 工企业使用的，在施工期间，一律免征房产税。但是，如果在

基建工程结束后，施工企 业将这种临时性房屋交还或者低价转让给基建单位的，

应当从基建单位接收的次月起, 依照规定缴纳房产税。

12.纳税单位与免税单位共同使用的房屋，按各自使用的部分分别征收或免

征房产税。

13.自 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对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

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住宿费的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

14.自 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包括自有和承租）专门用于经营农产品的房产，暂免征收房产税。对同时经

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按其他产品与农产品交易

场地面积的比例确定征免房产税。

15.为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对由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

的文化事 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自转制注册之日起 5年内对其自用房产免征房



产税。2018年 12月 31 日之前已完成转制的企业，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对其

自用房产可继续免征 5年房 产税。

16.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的商品房，在出售前不征收房产税。但出售前房地

产开发企 业已使用或出租、出借的商品房，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

17.自 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对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直属

库自用的承担商品储备业务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18.自 2019年 6 月 1 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

政等服务的机构自用或其通过承租、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并用于提供社区养老、

托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19.自 2018年 1 月 1 日至 2023年 12月 31 H,对纳税人及其全资子公司从事

大型民 用客机发动机、中大功率民用涡轴涡浆发动机研制项目自用的科研、生

产、办公房产， 免征房产税。

20.自 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可根 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房产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已依法享受房产税其他优

惠政策的，可叠加享受本 规定的优惠政策。


